
臺南市歸仁國中
外對內連線服務申請單

說明事項

1. 外單位欲連線本校資訊設備一律使用本申請表。

2. 欲連線資訊設備請小心操作，若設備因不當操作所引起系統故障、損毀，則

由申請連線單位修復或賠償。

3. 連線規則開通時間最長為2日，且廠商於連線服務申請批准日起算一年後需

重新申請，否則防火牆管理人員將刪除該規則。

4. 其他未盡事宜，請依照本校資訊管理人員之說明。

申請人願意遵循上述說明事項。


